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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及完整性亦
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新龍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29）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全年業績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 (「董事」) 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二零一七

年同年之比較數字載列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379,157  1,010,768  

銷售成本  (5,861,184 ) (823,856 ) 
      
毛利  517,973  186,912  

其他收入  48,591  11,340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387  5,543  

分銷成本  (165,936 ) (28,138 ) 

行政支出  (159,001 ) (93,388 ) 

上市支出  (33,155 )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淨額  220,819  246,285  

就重新計量過往所持聯營公司權益產生之收益                  -  118,832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13,666  34,623  

財務費用  (57,988 ) (34,119 ) 

      

除稅前溢利  390,356  447,890  

所得稅支出 5 (60,880 ) (77,746 ) 

      

本年度溢利 6 329,476  370,144  

      

應佔本年度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282,999  367,835  

非控股權益  46,477  2,309  

   
329,476 

 
 

 
370,144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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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8     

       

-  基本   101.8  132.4  

       

-  攤薄   101.8  132.3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  329,476  370,144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之變動  (770 ) -  

      

可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可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51,047  

出售可出售投資後變現投資儲備                                 -  (26,609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調整      

- 附屬公司             12,311         25,624  

- 聯營公司   (476 ) 16,510  

出售聯營公司後變現匯兌儲備                 -  (16,162 ) 

      

  11,835  50,410  

本年度其他全面收益  11,065  50,410  

應佔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90,693  415,325  

  非控股權益  49,848  5,229  

  
340,541 

 
42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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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4,598,274  4,081,8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7,685  353,770  

商譽  126,406  126,406  

聯營公司權益  106,156  92,966  

可出售投資                  -  223,73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212,291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90,754    -  

遞延稅項資產  67,105  68,778  

已付按金  3,582  3,180  

其他資產  2,500  1,300  

  5,734,753  4,952,016  

流動資產      

存貨  640,165  547,98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 9 943,645  855,243  

應收聯營公司款項                     -  16,718  

可退回稅項  2,185  14  

持作買賣投資                     -  16,6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  13,428  -  

優先股投資  2,870  -  

已抵押存款  445,331  466,337  

銀行結存及現金  586,755  652,152  

  2,634,379  2,555,110  

流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10 727,880  711,881  

合約負債  12,310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6,616  -  

衍生財務工具  582  536  

融資租賃承擔  4,398  4,173  

應付稅項  17,960  19,037  

銀行借款  2,257,272  1,667,093  

租賃按金  6,426  17,615  

  3,033,444  2,420,335  

流動（負債）資產淨額  (399,065 ) 134,775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5,335,688  5,086,791  

       
非流動負債      

銀行借款  835,576  965,581  

債券  274,644  268,034  

融資租賃承擔  25,356  29,082  

遞延稅項負債  200,687  168,288  

租賃按金  131,934  114,748  

退休福利承擔  12,327  10,227   

  1,480,524  1,555,960   

資產淨額  
3,855,164 

 3,5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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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7,797  27,797  

股份溢價  73,400  73,400  

其他儲備  (19,146 ) 52,732  

保留溢利  3,441,825  3,082,2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23,876  3,236,162  

非控股權益  331,288  294,669  

權益總額 3,855,164 
 3,530,831  

 

附註： 

1.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基準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鑒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

多出 399,065,000 港元，本公司董事已仔細考慮本集團日後之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董事

認為本集團將繼續獲提供現有貸款融資，而銀行不會於報告期末起未來十二個月內撤回。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若干資金來源，使本集團可及時償還責任及承擔。此外，經

計及本集團未抵押資產之賬面值，本集團將能提取未動用銀行信貸或向金融機構取得額外

融資。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財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 號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時一

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財務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本） 轉移投資物業 

 

除下文所述外，於本年度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

的表現及財務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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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香

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而首次應用該準則之累計影響已於二零一

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當日確認。於首次應用當日之任何差異於期初保留溢利確認，但並

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僅選擇對二

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之合約追溯應用該準則。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能與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益」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編製之比較

資料作比較。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在香港及泰國分銷流動及資訊科技產品、在日本、香港及新加坡出

租投資物業，以及在日本經營酒店業務。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入賬。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影響概要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原先計入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之客戶墊款 5,336,000

港元已重新分類至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並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合約負債

12,310,000 港元（如呈報）原應呈列為客戶墊款（計入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應付貨

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並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合約負債增加

12,310,000 港元原應呈列為本集團現金流轉表中經營業務下的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

提款項增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財務工具」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財務工具」以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有關相應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引入有關下列各項之新規定：1) 財務資產及

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2) 財務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及 3) 一般對

沖會計處理。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所載之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即

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之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要求

（包括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減值），以及並無對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終止確認之工

具應用相關要求。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賬面

值之間之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及其他權益部分確認，但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能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

之比較資料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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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影響概要 

 

下表闡述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 號的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 
 

附註 可出售投資 
持作買賣 

投資 

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
賬之權益

工具 

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權益

工具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年末結餘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223,733  16,661  - -  80,394  3,082,233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 號之影響： 

       

 
重新分類 

       

自可出售投資 (a) (223,733) -  163,032 60,701  (87,712) 87,712 
自持作買賣投資 (b) - (16,661) 16,661 -  -  - 
        

重新計量        

自成本扣除減值轉為 
公平值 (a) -  -   -  8,140  8,140   -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之年初結餘 

 

-  - 179,693 68,841  822   3,169,945 

 
附註： 

 

(a) 可出售投資（「可出售投資」） 

 

自可出售股本投資轉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本集團已選擇將過往分類為可出售之所有無報價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中列

賬。該等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且預期不會於可見將來出售。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 號當日，60,701,000 港元已由可出售投資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

益工具。與該等過往按成本扣除減值列賬之無報價股本投資相關之公平值收益 8,140,000

港元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調整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及投資儲備。 

 

此外，原先確認之減值虧損 7,318,000 港元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由保留溢利轉撥至投

資儲備。 

 

自可出售投資轉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當日，本集團價值 163,032,000 港元之股本投資已由

可出售投資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與該等過往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

有關之公平值收益 80,394,000 港元已由投資儲備轉撥至保留溢利。 

 

(b)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工具 

 

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其對若干股本投資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分類為持作買賣之投

資，猶如本集團於首次應用當日已購入該等投資。根據於首次應用當日之事實及情況，

16,661,000 港元屬持作買賣並繼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計量。 

 

(c)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經簡化方法，使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以就所有應收

貨款及租賃應收款項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應收貨款及租賃應收款項已使用已作合適分組之

撥備組合集體予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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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其他財務資產（主要包括其他應收款、已抵押存款、銀行結存及按攤

銷成本列賬之財務工具）之預期信貸虧損乃按 12 個月（「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基準

評估，因為信貸風險自首次確認以來並無顯著增加。 

 

本公司董事認為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並無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造成

重大影響。 

 

應用所有新訂準則對期初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由於實體之會計政策出現上述變動，期初綜合財務狀況表已予重列。下表說明就各個別受

影響項目確認之調整。不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5 號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 號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可出售投資 223,733  -  (223,73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 

工具 -  -  163,032  163,03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權益工具 - - 60,701 60,701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投資 16,661  -  (16,661)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
工具 - - 16,661 16,66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
提款項 711,881  (5,336)  -   706,545  

合約負債 -  5,336 - 5,336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概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3 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點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的資產出售 

或貢獻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8 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削減或結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有待確定日期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4
 在收購日期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或其後之業務合併及資產收購生效。 

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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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不會對可見將來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本）業務之定義 

 

修訂本澄清業務之定義，並為協助實體確定交易是否應以企業合併或資產收購列賬提供額

外指導。此外，亦引入可選擇的集中度測試，以簡化對收購的一組活動及資產是否並非業

務的評估。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完成的收購交易而言，修訂本將對本集團強制生

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本）重大之定義 

 

修訂本透過在作出重大性判斷時加入額外指導及解釋，對重大之定義進行細微改進。修訂

本亦符合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定義，並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年度期

間強制生效。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重大影響，但可能會影

響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就識別租賃安排和出租人和承租人之會計處理引入全面的模

式。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將於生效時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及相關詮

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根據所識別資產是否由客戶控制而區分租賃和服務合約。就承

租人會計處理方法而言，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之區分已予剔除，取而代之的模式是承租人

對所有租賃必須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相應負債，但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之租賃除外。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進行初始計量，隨後按成本（某些例外情況除外）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

虧損計量，並對租賃負債之任何重新計量進行調整。租賃負債最初是以當日未支付之租賃

付款額之現值計量。其後，因應利息和租賃付款以及租賃修訂之影響等而對租賃負債進行

調整。對於現金流量分類，本集團目前將經營租賃付款呈列為經營現金流量。於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本集團會將有關租賃負債之租賃付款分為本金及利息部分，並

列作融資現金流量。 

 

相對於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實質上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

之出租人會計規定，並繼續要求出租人將租賃劃分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要求作出廣泛披露。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為 49,725,000 港元。初步

評估顯示該等安排將符合租賃之定義。除非該等租賃為低價值或短期租賃，否則於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後，本集團將就所有該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相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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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現時認為已付之可退回租賃按金 3,160,000 港元及已收取之可退回租賃按金

138,360,000 港元為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適用之租賃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6 號項下對租賃付款之定義，該等按金並非為與使用相關資產權利有關的付款，因

此，該等按金之賬面值或會調整為攤銷成本。對已付之可退回租賃按金作出之調整將計入

使用權資產之初始計量。對已收取之可退回租賃按金作出之調整將被視為預付租賃付款。 

 

本集團擬選擇實際的權宜方法，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應用於先前識別為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 17 條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確定安排是否包含租

賃的租賃，而不將本準則應用於先前未識別為包含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條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 號的合約。因此，本集團不會重新評估合约是否存

在，或是否包含首次應用日期之前已經存在之租賃。此外，本集團已作為承租人選擇經修

訂追溯法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並將確認首次應用對年初保留溢利的累積影

響，而毋須重述比較資料。 

 

3. 分類資料 

 

提呈至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

評估用途的資料，為專注於分銷流動及資訊科技產品（香港及泰國）、物業投資及酒店營

運（日本及其他地區）及證券投資。分類負債並無呈列，因其並無報告予主要營運決策

者。 

 

年內，日本的物業投資及酒店業務成為可呈報分類，此乃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的資源分配

及分類表現評估變動所致。因此，已重列分類資料的若干比較數據。 

 

分類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本年度按可呈報及經營分類之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分銷流動 

及資訊 

科技產品 

  
 

物業投資及 

酒店業務營運 

證券投資 

 

綜合 

 

  香港  泰國  日本  其他地區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收益 

            

對外銷售  854,924  5,261,628  221,368  41,237  -  6,379,157  

分類（虧損） 

溢利 

 

(8,030 ) 140,654  157,345  193,832  11,011  494,812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13,666  

上市支出           (33,155 ) 
財務費用           (57,988 ) 
其他未分配收入         19,818  

未分配企業支出         (46,797 ) 
             
除稅前溢利           39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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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分銷流動 

及資訊 

科技產品* 

  
物業投資及 

酒店業務營運        

     日本        其他地區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分類收益             

對外銷售    766,323  206,887  37,558  -  1,010,768  

分類（虧損） 

溢利 

 

  (40,582 ) 137,641  236,632  23,218  356,909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97 ) 
就重新計量過往所持聯營公司權益        

  產生之收益  

      

 118,832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219 ) 
攤佔聯營公司業績         34,623  
財務費用           (34,119 ) 
其他未分配收入         14,186  
未分配企業支出         (42,225 ) 
             
除稅前溢利           447,890  

 

*本業績僅就香港而言，因為於二零一七年底完成收購 SiS Distribution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的額外權益。 

 分類溢利指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及企業支出、上市支出、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就重新計量過往所持聯營公司權益產生之收益、攤佔聯營公司業績、財務費用及其他未

分配收入的各個分類溢利。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信貸虧損（撥備）撥備撥回 (352 ) 568  

可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7,318 )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  (219 )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  (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8  376  

出售可出售投資之收益                -  26,60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294 ) 12,394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3,23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收益 

 

7,041  

-  

訴訟及相關開支撥備                -  (30,000 )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46 ) -  

 
5,387  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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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8  797  

   海外:     

      企業稅 27,105  1,571  

      已宣派股息收入的預扣稅 2,533  2,570  

 29,656  4,938  

於先前年度不足額（超額）撥備     

香港 (30)   -  

海外 416   (570)  

     

       30,042  4,368  

     

遞延稅項 30,838  73,378  

 
60,880 

 
77,746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

草案》（「該條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稅率。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

八日經簽署生效，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稅率，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

港元之溢利將按 8.25%之稅率徵收稅項，溢利中超過 2,000,000 港元之部分將按 16.5%之稅

率徵收稅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稅率資格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之劃一稅率

徵收稅項。 

 

 因此，自本年度起，合資格實體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首 2,000,000 港元按稅率 8.25%繳納

香港利得稅，並就 2,000,000 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繳納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香港利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利按稅率 16.5%

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日本企業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3.4% （二零一七年: 23.4%） 計算。根

據日本相關法律及法規，就日本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溢利向當地投資者及海外投資者宣派股

息須分別按 20.42%及 5%之稅率繳納預扣稅。 

 

泰國企業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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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年度溢利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年度溢利已扣除：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撥回陳舊及滯 

銷存貨撥備 913,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 

1,047,000 港元）） 

 

 

5,753,481 

  

 

722,06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537  8,128  

銀行借款及債券之利息 57,036  33,065  

融資租賃承擔之利息 952  1,054  

     

並已計入：     

     

可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  361  

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33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 

    股息收入 

 

1,731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2,239  -  

銀行存款利息 10,196  3,237  

  

7. 股息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年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末期股息，就截至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已派合共每股 4.0 港仙 

    

（二零一七年：截至二零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每股 3.0 港仙） 11,119  8,339  

     

本公司董事建議就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7.0 港仙（總

額 19,458,000 港元）並須待股東於即將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8.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利 282,999,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

367,835,000 港元）及以下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計算。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利的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277,966,666  277,873,515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本公司已發行的購股權 108,069  52,541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利的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278,074,735  277,92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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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每股攤薄盈利之計算並無假設行使
本公司之若干購股權及新龍移動集團有限公司（「新龍移動」）之購股權，乃因為兩年度
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及新龍移動股份之平均市價。 
 

 

 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項包括應收貨款 815,095,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

725,689,000 港元）。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貨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的賬齡分析。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410,650  430,390  

31 至 90 日 355,989  260,913  

91 至 120 日 33,040  11,229  

超過 120 日 15,416  23,157  

 

應收貨款 815,095 

 

725,689 

    

 

本集團制訂明確的信貸政策。接受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決

定客戶信貸額。本集團亦會定期檢討客戶的信貸額。就銷售貨物而言，本集團向其貿易客

戶提供介乎 30 至 90 天的信貸期。惟並無向租賃物業的客戶給予信貸期，租金需於送遞付

款通知時繳付，亦無就逾期債務收取利息。   

 

 

10.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款項包括應付貨款 456,699,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

453,251,000 港元）。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列的應付貨款的賬齡分析。 

 

  二零一八年  二零一七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271,665  323,297  

31 至 90 日 167,620  118,267  

91 至 120 日 8,470  1,205  

超過 120 日 8,944  10,482  

 

應付貨款 456,699 

 

453,251 

    

購買貨物的平均信貸期為 30 至 60 日。本集團訂有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均於信貸期內繳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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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承擔 

  2018  2017  

 HK$’000  HK$’000  

     

有關以下項目已訂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 

資本開支： 

    

     

無報價權益工具之投資 1,014  -  

翻新投資物業 177,867  -  

 

 
    

12.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競爭事務委員會（「申請人」）之法律顧問將一

份已提交香港特別行政區競爭事務審裁處（「競爭事務審裁處」）存檔之原訴申請通知書

（「原訴通知書」），送達本集團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新龍國際有限公司（「新龍國

際」）。根據原訴通知書，申請人指稱（其中包括）新龍國際連同原訴通知書內其他答辯

人（「各答辯人」）違反香港法例第 619 章《競爭條例》第 6(1)條（「第一行為守

則」），申請人向競爭事務審裁處申請對各答辯人施加罰款（以及其他濟助）的命令，並

要求宣佈各答辯人已違反第一行為守則。 

 

 於競爭事務審裁處之實質聆訊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完成。由於尚未收到訴訟裁決，故於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能確定申索之最終結果及造成之責任。本集團已於綜合財務

報表就訴訟及相關開支計提撥備，且本公司董事認為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進一步重大財務

影響（如有）。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零一九年七月五日名列股東登記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7.0 港仙

（「末期股息」），以回饋股東的忠實支持。待股東於即將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批准

後，末期股息將於二零一九年七月二十五日以現金派付。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九年七月四日及七月五日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不會進

行股份轉讓。如欲符合獲派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擬派末期股息的資

格，須於二零一九年七月三日下午四時前將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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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增加 531%至 6,379,200,000 港元。本年度

純利減少 11.0%至 329,500,000 港元。 

 

本集團的資產總值增加 11.5%至 8,369,000 港元，並於本年度錄得物業升值 220,800,000

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由 12.7 港元增至 13.9 港元。 

 

我們對建立多個收入來源的轉型現已紮根，其中包括 SiS Distribution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作為非全資附屬公司。我們目前已建立三(3)個核心業務，即房地產投

資、分銷及資訊科技投資，具有強大的收益及溢利。此三(3)個強大支柱將是我們增長及

未來成功的基礎及動力。 

 

房地產投資業務 

 

年內本集團房地產投資組合的收益總額由 244,400,000 港元增加 7.4%至 262,600,000 港

元，並產生分類溢利 130,400,000 港元（不包括公平值變動之收益），比較去年

128,000,000 港元。 

 

於過去七年，我們已建立一個相當大的房地產投資組合，繼續產生收入，對本集團帶來

重大貢獻。於二零一八年底，日本酒店及酒店住宿物業總數為十八(18)間，賬面總值為

2,963,800,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日本房地產的收益增長 7.7%。   

 

本集團在香港、新加坡和泰國均有投資物業（包括在香港置的一個物業），於本年底總

市值為 1,815,800,000 港元。 

 

我們相信，此具有長期資本增值潛力、產生收入流的大型物業組合將繼續對本集團的業

績帶來積極貢獻。 

 

 

分銷業務 

 

今年，就我們非全資上市附屬公司 SiS Distribution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新龍泰國」 )而言，泰國的分銷業務是好個年頭。新龍泰國為本集團貢獻收益

5,261,600,000 港元，並呈報分類溢利 140,700,000 港元。於二零一八年期間，在泰國商

企、智能手機及消費品的需求大幅增長。 

隨著香港對存儲、網絡及安全產品的需求增加，香港分銷業務收益增加 11.6%至

854,900,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類虧損正在收窄。  

科技在不斷變化，我們明白所有企業都在快速變化及轉型。於過去 30 年，本集團在識

別創新產品方面獲得巨大成功，並在將創新產品引入亞洲市場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從個

人電腦、以至軟件、以至網絡、以至私人輸送裝置例如 Segway、以至智能手機……我

們正處在有趣而激動人心的時代，許多新的創新即將來臨—引進 5G 科技、智能物聯

網、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祈望能改變我們的工作、生活及行動方式。本集團在引進

新的創新產品以及建立分銷及經銷商網絡方面的經驗，將有助把握新的增長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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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資訊科技、證券及其他業務 

 

在孟加拉，我們的聯營公司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sultants Limited（「ITCL」）於

年內繼續增長，為本集團帶來 5,100,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161%。交易處理及

服務收益大幅增加，抵銷孟加拉各銀行對硬體需求下降。孟加拉經濟依然強勁，ITCL

已採取措施將電子支付服務的新技術引入市場。   

 

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進一步增加我們的證券組合投資。該投資組合的賬面值現為

316,500,000 港元，其中 71.3%為上市證券。與去年的公平值虧損相比，證券投資的公平

值收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列賬）為 7,000,000 港元。此外，我們錄得投

資組合股息收入 4,000,000 港元。 

 

本集團將繼續評估及選擇投資於有潛力且前景良好的證券及公司。 

 

 

展望 

 

SiS 已為持續增長及成功準備就緒。 

 

我們相信現今世界的變化速度比本公司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快。此為本集團帶來新

的機遇 — 經濟旅客及廉價航空公司增加為我們在日本的房地產及酒店住宿業務提供機

遇。另一方面，電子支付迅速普及為我們在孟加拉的業務增長帶來機會。技術創新將為

我們的分銷業務帶來新的供應商。 

 

在全球不確定性及來年美中貿易緊張、英國脫歐帶來挑戰性前景下，董事仍審慎而滿懷

信心前進。  

 

儘管事情變化迅速，但一些好事仍然不變。我們仍專注於透過成功的決心、致力高效執

行及追求業務卓越以盡量提升股東價值。本集團將繼續改善及增強經營能力，以提高股

東的總體回報。 

 

 

財務回顧及分析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 8,369,132,000 港元乃由權益總額

3,855,164,000 港元及負債總額 4,513,968,000 港元所組成。本集團的流動比率約為 0.87

而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 1.06。 

於二零一八年底，本集團有銀行存款結存及現金 1,032,086,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

1,118,489,000 港元），而其中 445,331,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466,337,000 港元）已抵

押予銀行以獲取銀行借款。本集團所需的營運資金主要以內部資源、銀行借款及債券撥

付。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短期借款為 2,257,272,000 港元（二零一七

年：1,667,093,000 港元）及長期借款及債券為 1,110,220,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

1,233,615,000 港元）。此等借款主要以日圓、泰銖及港元計值，由銀行按浮動利率收取

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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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底，本集團有現金赤字淨額（銀行貸款及債券總額減銀行結存及現

金和已抵押存款）2,335,406,000 港元（二零一六年：1,782,219,000 港元）。 

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率（界定為銀行借款及債券總額除以權益總

額）為 87%（二零一七年：82%）。 

 

集團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已抵押存款 445,331,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466,337,000 港元），

賬面值為 4,361,882,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3,912,647,000 港元）的投資物業及賬面值為

362,652,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180,970,000 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抵押予銀

行，以獲取授予本集團的一般銀行信貸以用作購買投資物業及營運資本。於二零一八年

及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附屬公司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行授予本集

團的若干銀行信貸。 

 

僱員數目及薪酬、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僱員人數為 652 人（二零一七年：702 人），而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支付及應付僱員的薪金及其他福利（不包括董

事酬金及購股權開支）為 153,042,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44,750,000 港元）。除公積金

供款及醫療保險外，本公司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並可授出股份予本集團合資格僱員。董

事相信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可以為僱員提供額外獎勵及利益，從而提升僱員的生產力及

對本集團的貢獻。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本集團

的薪酬政策將表現與回報掛鈎。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將表現與回報掛鈎。本集團每年均檢

討其薪金及酌情花紅制度。僱員薪酬政策較去年並無重大變動。 

 

貨幣風險管理 

 

本集團若干購貨款項以美元計值。若干銀行結存乃以美元、澳元、新加坡元、日圓及人

民幣計值，而若干銀行借款乃以美元及日圓計值。該等貨幣為相關集團實體之其他功能

貨幣。本集團現時並無全面之貨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貨幣波動風險，並已

訂立外幣遠期合約。於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平倉遠期合約名義值為

94,364,000 港元（二零一七年：63,164,000），乃於報告日期以公平值計量。 

 

或然負債 

 
本公司概無向銀行提供公司擔保（二零一七年：154,000,000 港元），作為本集團取得銀
行信貸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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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企業責任 

 

作為一間具社會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維持高要求之環境及社會標準，以確保其業

務可持續發展。本集團已遵守所有與其業務有關的相關法例及法規，包括就業、工作

環境條件、健康和安全及環境。本集團明白有賴所有人的參與及貢獻才能成就美好將

來，亦因此鼓勵僱員及其他持份者參與環境及社會活動，惠及整個社區。 

 

本集團與其僱員維持緊密關係，加強與其供應商之間的合作，並為其客戶及零售商提

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確保可持續發展。有關環境、社會與管治的詳情載於二零一八

年年報內之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 

 

除本集團二零一七年年報第 10 及 11 頁企業管治一節所披露之有關守則 A.2.1、A.4.1 及

A.4.2 條外，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整個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對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採納不低於上市規則附錄 10（「標準守則」）所載必守準

則條款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部董事進行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連同本公司的核數師審閱本公

司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常規。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公告內之財務數字已

經與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協定同意。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一直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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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業績公告及年報 

 

本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www.sisinternational.com.hk 及聯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刊載。本公司的二零一八年年報將於二零一九年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及於上述網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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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董事會 

 新龍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行政總裁 

 林嘉豐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林嘉豐先生、林家名先生、林惠海先生及林慧蓮女士為執行董事；李
毓銓先生、王偉玲小姐及馬紹燊先生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